
证券代码：300338         证券简称：开元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4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管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开元股份”）于 2019

年 7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2）。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赵君先生计划自 2019 年 7 月 5 日起

6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或市场集合竞价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1,520 万元（大写：壹亿壹仟伍佰贰拾万元整）。 

2019 年 9月 4 日，公司收到赵君发来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截至 2019 年 9 月 4 日，赵君已完成增持计划。现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基本情况 

1、拟增持股份的原因：开元股份与新余中大瑞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大瑞泽”）及赵君于 2019 年 5 月 31日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长沙

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君、新余中大瑞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中

大英才（北京）网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剩余 30%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

赵君与中大瑞泽承诺在取得标的资产转让款项后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或市场集合竞价等方式增持开元股份股票。 

2、拟增持股份的金额：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1,520 万元（大写：壹

亿壹仟伍佰贰拾万元整）。 

3、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增持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

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同时，本次股份增持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

线交易等行为。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规定，拟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市场集合竞价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6、赵君先生本次所增持股份在 12 个月内不减持，同时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

交所的相关法律规定执行作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承诺。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和完成情况 

自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披露起，截至 2019 年 9 月 4 日，赵君及

其控制的新余中大瑞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大瑞泽”）合

计增持公司股份 18,587,75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39%。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日期 
增持  

方式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赵君 2019/9/4 协议转让 12.00 17,300,000 5.01% 

赵君 2019/8/22 集中竞价 8.94 28,800 0.01% 

赵君 2019/8/23 集中竞价 8.805 205,800 0.06% 

中大瑞泽 2019/7/18-2019/7/19 集中竞价 9.62 1,053,151 0.31% 

合计    18,587,751 5.39% 

增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 

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 

赵君 234,600 0.07% 17,534,600 5.08% 

中大瑞泽 6,224,350 1.80% 7,277,501 2.11% 

合计 6,458,950 1.87% 24,812,101 7.19% 

备注：赵君持有樟树市中大睿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99%合伙份额，为其实际控制人。

樟树市中大睿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中大瑞泽99%合伙份额。因此赵君通过中大瑞

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277,501股。 

本次增持计划前，赵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224,3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赵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534,6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08%；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7,277,5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1%。 

赵君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三、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 

实施。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赵君承诺，协议受让的 17,300,000 股股份在股份转让完成后 6 个月内不

减持，并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

等文件当前及今后作出的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包括股份减持相关政策解答

口径等文件明确的要求。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4日 

 

 

 


